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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、各成员单位：

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“减

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”，5 月 7 日至 13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

周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

精神，落实省、市、县各项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晋城市减灾委员

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市减办〔2022〕3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突出活动主题，扎实开展各类防灾减

灾活动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多次

发表重要讲话，作出重要部署，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

上，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不断健全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，加快构建抵御自然灾害防线，全

面提高重大自然灾害抗御能力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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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四五”规划实施的关键一年，当前，极端气候事件及其引

发的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的形势依然严峻。减轻灾害风险，

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，关系经济社会安全，是共享全面

小康硕果、守护美好家园的重要基石。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要加

强组织领导，紧紧围绕“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”主题，

加大宣传解读，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，加强自然灾害

防治能力建设，加大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，从源头上防

范和化解安全风险，持续筑牢安全发展基础，扎实开展全国防

灾减灾日各项活动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

环境。
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创新宣传教育机制，持续提升灾害风

险防范意识和能力

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期间，各乡

（镇）、各部门要积极创新形式，自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。采取

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拓展防灾知识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

度。要创新灾害风险防范宣传教育机制，以村（社区）、学校、

医院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厂矿企业、施工工地、大型综合体等

为重点，开展各类灾害风险基本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宣传教育，



— 3 —

特别是要加强极端灾害性天气的风险识别和预警响应等宣传教

育，提高公众主动避灾避险的意识和能力。要通过悬挂宣传标

语、LED 大屏幕滚动播放宣传片、发送防灾短信、开设防灾知识

课堂、黑板报评比等方式拓宽受众群体，充分发挥微博、微信、

抖音等新媒体作用，创新活动载体。新闻媒体要对防灾减灾宣

传周活动以及工作成效进行集中报道，各部门要结合行业特点

制作宣传版面和宣传手册，营造良好氛围，提高宣传教育实际

效果。

三、聚焦重点领域，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治理，真正提

高风险管控能力

各乡（镇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属地责任，坚持重心下移，

借鉴疫情防控工作经验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

积极性主动性，聚焦本行业区域、重点单位、重点人群，组织

专业队伍，做好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社区、乡村、学校、医

院、敬老院、福利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及建筑工地、旅游景区、

城镇燃气、地下管网、泵站闸门等重要工程设施的风险隐患排

查，将各类风险隐患发现在基层、解决在基层。同时，要深入

推进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，全面完成主要自然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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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致灾调查、承灾体调查、历史灾害调查和综合减灾能力调查

等工作，配合上级部门开展评估与区划工作，形成评估与区划

核心成果，高标准如期完成 2022 年普查各项目标任务。要按照

“边普查、边应用、边见效”的原则，积极探索推进普查成果

在全县自然灾害防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应用。要明确

各类风险隐患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制定针对性措施，强

化风险隐患的实时监测、动态管理和先期处置，尽最大可能减

轻灾害风险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四、坚持“两个至上”，做好灾前应对保障工作，切实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
一是要全面评估和修订各类应急预案，做到“看得懂、记

得住、学得会、用得上”。针对极端自然灾害，要在常规应急预

案的基础上，制定极端灾害应对预案或工作方案，做到有备无

患。二是要加强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，健全完善工作机制

和行动措施，做好避险转移准备，统筹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

自媒体等新技术手段和大喇叭、吹哨子等传统手段，打通灾害

风险预警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切实做到及时转移，最大程度避免人

员伤亡。三是要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包含灾害预警、应急指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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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疏散和搜救、群众生活救助、伤员救治、物资储备和调运、

信息共享、社会力量参与等内容的演练活动，提高应急能力。

四是要检查应急物资是否齐全完备，进行盘库、检查与保养，

强化物资装备管理，提升本乡镇、本单位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能

力，保证灾情发生时调得出、用得上。

五、强化队伍建设，提升基层应急能力，优化防灾减灾工

作格局

各乡（镇）、各有关部门要以构建基层队伍为重点，建立健

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力量体系，加强灾害信息员、安全监督员、

应急志愿者等群防群治队伍建设。各乡（镇）要及时在“全国

应急信息员管理系统”中对各类信息员进行更新和完善，通过

资源整合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实施社区应急服务行动计划，

推动增强城乡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。要以网格化治理为切入，

将防灾减灾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，建立健全激励引导机制，

鼓励群众成为群防群治的基本力量。要持续高质量推进综合减

灾示范社区创建，以避险避灾为重点全面开展转移路线标志设

立，加强日常演练和转移管理。要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，

加强对社会力量的登记备案和能力培育，建立健全参与协同机



— 6 —

制，规范救灾捐赠行为。要更好发挥金融、保险等市场机制在

防灾减灾中的积极作用，优化灾害保险的应急保障机制，完善

风险融资机制，通过宣传、科普教育等形式，提升公众参保意

识。

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在

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。

宣传周活动总结（盖公章扫描件，内容包括组织、宣传、隐患

排查、应急保障、演练、队伍建设等内容）和各类照片资料务

于 5 月 25 日前打包发送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邮箱：

qsjzjzg@126.com。

联 系 人：李娜

联系电话：13753698877

沁水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20 日


